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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何煜賢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34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BF810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汐止區樟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50452007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452007_衛生福利部第12屆紫絲帶獎報名表.pdf、0452007_衛生福利部

第12屆紫絲帶獎徵選辦法.pdf、0452007_衛生福利部第12屆紫絲帶獎活動同意
書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第十二屆紫絲帶獎徵選辦法及相關文件各

1份，請踴躍參與並轉知所屬人員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5年3月9日新北家防

預字第1152377566號函及教育部臺教學(三)字第

11500235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自103年起舉辦紫絲帶獎徵選，表揚於社政、衛

生醫療、警政、教育、司法等專業領域，積極從事家庭暴

力、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，及兒少、老人與身心障礙者保

護等6大類保護服務工作且表現優異者，已為臺灣保護服務

工作最高榮譽典範。115年賡續辦理「第十二屆紫絲帶

獎」，期透過表彰各類保護服務工作者之優良事蹟，鼓舞

服務網絡工作者士氣，並增進社會大眾對反暴力議題之關

注與投入。

三、有關遴選對象及獎項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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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對象：於公部門（含中央、地方政府及所屬單位）、私

部門（含財團法人、社團法人、事業單位、團體、機構

等）任職，推動辦理上述六大類保護服務及防治工作，

表現傑出或具特殊貢獻者。

(二)獎項說明：紫絲帶獎係針對從事六大類保護服務初級、

次級、三級預防工作，熱心積極、認真負責、表現優

良、研提創新作為或具其他正向服務經驗且足堪表率

者，頒發「紫絲帶獎」。其中針對服務年資3年（含）以

下、工作表現傑出、具服務熱忱或優良事蹟足堪楷模

者，列新銳獎1名；另針對服務年資達10年（含）以上且在該

專業領域具特殊貢獻事蹟、深具影響力或卓越成就者，得列

特殊貢獻獎1名。

四、徵選方式：本獎項接受中央各部會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政府、民間單位等擇優推薦，或由個人自行推薦報名，並

請於即日起至115年4月13日（星期一）前將報名文件、證

明文件與相關資料上傳至徵選網站（另行公告於衛生福利

部保護司官網）。

五、檢送衛生福利部第十二屆紫絲帶獎徵選辦法及相關文件各1

份，上開資料亦同步公告於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官方網

站（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PS/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（南區輔諮中心）、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（北

區輔諮中心）、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（東區輔諮中心）、新北市立義學國
民中學（西區輔諮中心）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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